
天津市宁河区人民政府关于王建、孙克红同志

任免职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各委、办、局，各直属单位：

经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：
王建同志任宁河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（副处级，试用期一年）；

免去孙克红同志宁河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。

特此通知。
2026年3月26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